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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举办

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和《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佛府〔2016〕5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我局决定举办一期相关技术培训班（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协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帮助我区建筑行业技术人员在设计、审图及项目管理阶段落实好市政府有关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要求（从2016年起，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二、培训时间

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00签到，14:30开始培训。

三、培训地点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305会议室（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

四、培训内容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海绵城市建设概论及案例分析，包括讲解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计计算方法、设计指引及相关案例分析。

五、参加人员

（一）局建管科、质安科、区质监站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水务局专业技术骨干，房地产企业开发设计部门技术骨干。

（二）南海区设计单位（包括南海区内有设计任务的外地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技术负责人、建筑、给排水专业的注册师和高级工程师及其他有需要的专业技术骨干。

六、主讲嘉宾

刘鹏，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总工，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师，《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导则》《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园林绿化技术指引》《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主编。

七、其它事项

为严肃培训纪律，请各有关单位务必组织好人员参加。我局将对报名但未按时（迟到10分钟以上）参加人数较多的企业予以通报批评，并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本次培训所有人员免费参加。如有需要，协会可出具4学时继续教育证明。请相关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会议，并于2017年5月22日前将参加培训的报名回执表传真至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办公室。

附件：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培训班报名回执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5月10日

（协会联系人：周永辉，联系电话及传真：86291060）

附件

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培训班报名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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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2017年5月22日前将回执表传真至区勘察设计咨询协会办公室,传真号码：8629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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